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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度商標法令說明會問卷調查意見彙整表(商標權組) 
建議內容 辦理情形 

商標審查業務建議 

一、程序事項通知補正 

智慧局商品服務修正之書函，盡量一次性地

發完，以免書面往來之累。 

 

有關商品或服務名稱通知補正作

業，本局已要求審查人員盡量為一

次性通知，減少通知補正次數頻

率，鼓勵審查人員多以電話先與申

請人或代理人溝通釐清案情，藉以

提高行政效能。本局已將審查一次

性補正通知，列為審查品質重要的

覆核事項，期避免造成申請人的困

擾與不便。如有具體個案，歡迎利

用商標權組信箱提供追蹤管考，以

有效提升改善效益。 

 

二、審查標準的一致性 

(一) 審查一致性雖為主觀判斷，但部分案件

的審查結果並沒有辦法以理服人。 

 

 

 

 

 

 

 

 

 

 

 

 

(二) 例如有的案件遭駁回，審委建議客戶之

後新案可以怎樣申請，客戶照舊，結果新

案卻又面臨核駁。 

二、 

(一) 商標審查應就商標圖樣中各個

文字結合後所產生的特定意

義，或是文字與其他設計圖案所

形成之整體意象綜合判斷，且個

案中存在其他不同判斷因素

時，應就商標近似程度、商品或

服務類似程度、消費者對商標之

熟悉度、識別性強弱、先權利人

多角化經營之情形等因素綜合

考量，基於個案事實及證據樣態

差異，可能為不同的處理結果，

尚難謂有審查不一致的問題。爾

後將加強處分書理由論述，讓審

查結果更具說服力。 

(二) 基於相同個案相同處理之行政

自我拘束原則，前案商標因不得

註冊事由已遭核駁，後案商標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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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審查標準不一，完全就是依照委員的主

觀意識，前案可以，後案就不行，修法沒

事先告知，就直接核駁，程序有誤。 

 

 

 

 

 

 

 

 

 

 

 

 

 

 

 

(四) 在處理商品服務內容的補正時，通常審

委專業建議客戶大多是可以接受的，但目

前實務經驗上，同一申請人的多件商標相

同商品服務名稱審查意見不一致，常有這

位審委建議的內容另外一位審委不同

意。在與客戶報導時造成困擾。 

 

 

 

 

 

 

 

有相同事由，還是會面臨核駁，

建議先克服核駁事由，再重新申

請，才有機會核准註冊。 

(三) 商標註冊申請案經審查認有商

標法規定不得註冊情形，於核駁

審定前，應將核駁理由通知申請

人限期陳述意見，依法應無法直

接核駁。如有未通知申請人限期

陳述意見直接核駁審定情形，可

以利用行政救濟制度表示不

服。另本局為建立客觀的審查標

準，儘可能達成判斷上之一致

性，針對商標識別性、混淆誤認

之虞等審查訂有審查基準以資

遵循，且審查基準之修正會於本

局網站公告周知，遇有上級機關

或法院審查實務見解的改變，亦

會利用本局商標法令宣導會

等，說明近期審查實務之變遷，

建議可持續參與相關活動，以獲

取最新審查實務。 

(四) 為避免商品服務名稱補正耗費

時程，鼓勵申請人依「商品及服

務分類暨相互檢索參考資料」提

供的商品服務名稱填寫，以減少

通知補正，提高審查效率。部分

外商及少數本國申請人填寫的

商品服務名稱涵義廣泛且不易

理解時，審查人員為確認商品服

務性質而通知說明或修正，如果

經釋明或名稱修正為具體明

確，自應予以受理，惟之前核收

的商品或服務名稱如明顯不恰

當者，本局事後會於系統內加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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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審查標準的說明上，仍然不是非常明

確，實務上審查官對於設計字的印象通常

較為主觀，案件可能因審查人員不同，而

有認定上的差異。 

不再予以核收。至於個案核收標

準有不一致的情形，或有個案差

異性存在者，建議提出具體案情

並與承辦科科長討論確認，以利

提醒審查人員適時留意。 

(五) 「商標識別性審查基準」4.1

及今(112)年5月31日修正發布

之「聲明不專用審查基準」3.1.4

及 3.1.5，針對文字經設計之商

標識別性審查，或原不具識別性

的文字本不應取得註冊，惟經設

計後而具有識別性，未經設計的

原始文字是否有致商標權範圍

產生疑義之虞者而應聲明不專

用等審查原則，已建立審查標

準，儘可能達成判斷的一致性。 

三、商標識別性 

(一) 於識別性審查當中就「字母與數字的組

合」（詳參簡報第 18 頁），智慧局在核

駁案例當中，舉「4K」指定使用於電視顯

示器當作例子。惟智慧局於 2020 年 2 月

曾核准一件「 8K」商標（註冊號：

02038201），其指定商品亦為第 09 類「電

視機；數位看板；數位看板顯示器」等商

品，而「8K」係指寬度約為 8000 像素的

圖像或顯示解析度，顯為商品本身品質之

說明。縱該註冊商標文字係屬彩色商標，

然整體並未逸脫原有「8K」文字之外觀。

鈞局嗣後准許該案申請人不就「8K」文字

主張商標權，實難想像此商標之註冊有何

識別性可言。 

(二) 後天識別性的要件，除了"透過大量廣告

或宣傳"之外，是否還有其他更明確的要

件？因為有時候透過大量廣告或宣傳，卻

 

(一) 註冊第 02038201 號「8K」

商標指定使用於電視機；數

位看板；數位看板顯示器等

商品，「8K」為所指定商品

之說明，經本局發給核駁先

行通知書後，申請人陳述意

見，表示其圖樣係由經立體

化設計具光影視覺效果之文

數字組合所構成，本案經審

酌商標圖樣整體仍有其設

計，尚非僅由不具識別性之

標識所構成，經申請人聲明

不就「8K」文字主張商標權

後核准其註冊。 

(二)  

1、商標是否具備識別性，應就商

標與指定使用商品或服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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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本來想申請的商標變成”通用”而喪

失識別性。 

關係、競爭同業使用情形、申

請人使用方式與實際交易情

況等客觀參酌因素綜合判斷

(本局商標識別性審查基準 3.

參照)。 

2、關於證明取得後天識別性的相

關證據及後天識別性的判

斷，有本局商標識別性審查基

準 5.1、5.2 可提供作為參考。 

3、主張申請之商標經由使用取得

後天識別性，除應就「申請註

冊之商標」於「指定使用之商

品或服務」檢送長期廣泛使用

證據，申請商標與實際使用商

標應具有同一性外，還必須留

意應作為商標使用，客觀上必

須足以使相關消費者認識他

是商標，而不是作為表示商品

或服務的相關說明，或直接稱

呼為商品或服務名稱。實務上

可見業者將不具先天識別性

之商標，以特別強調凸顯或教

育消費者認識其為指示商品

來源標識之方式，而取得後天

識別性者，例如：多喝水使用

於礦泉水商品，即為適例。 

四、審查時效性 

有關「案件的審查時程」欄位，第 110044783

號「MACQUARIE」商標註冊申請案提出申請至

今接近 22 個月，智慧局尚未有進一步來函，

顯然已超過智慧局訂定註冊申請案之八個月

處理時限。 

 

經查本案確有審查延宕之情形，

個案已就程序事項發文通知補

正。本局將更加注意個別審查人

員之辦案情形與進度，對於個人

案件進度管考不佳者，將加強稽

核並列入個人績效之考核。未來

在案件上有任何疑問、建議或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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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事項，可直接電話聯繫商標

權組各階層管理人員，俾利加速

釋疑或處理。 

其他商標業務調查 

一、商標檢索系統 

(一) 容易當掉。 

 

 

 

 

 

 

 

 

 

 

 

 

 

 

 

(二) 資訊太多、查找不容易。 

 

 

 

 

 

 

 

 

 

 

 

 

 

 (一)商標檢索系統為外界使用

率極高的網頁，本局長期持

續監看系統使用情形並盡力

維持其穩定度。自 106 年新

商 標 檢 索 系 統 上 線 迄 今

(112)年 5 月中旬，已累積

7,850 餘萬次查詢使用次

數，平均每日約有 3.8 萬次

查詢紀錄，每天處理大量資

料查詢，有時不免發生系統

壅塞或須重整情事，建議如

出現當機無法使用情形，請

直接洽詢系統維護人員商標

權 組 顧 先 生 ， 電 話

02-23767571，或資訊室江小

姐，電話 02-23767459。 

(二)商標檢索資料庫中計有超過

2 百萬筆以上資料，利用商標

檢索系統查詢所需資訊，建

議先確定並選擇要查詢的功

能項目，再藉由設定檢索條

件或縮小搜尋範圍，以利找

到所需的檢索結果，避免檢

出過多不具參考性的資訊。

由於檢索商標涉及專業技

能，建議也可參加智慧財產

培訓學院開設「商標檢索與

分析」課程，學習商標檢索

技巧。 



 6 

(三) 希望能單純指定某一個商品與服務類別

的指定項目做檢索，從已註冊或被核駁的

案件中，確認我司的產品是否符合該項

目。 

 

 

 

 

 

 

 

 

 

 

 

(四) 建議商標檢索內容可以顯示出圖形要素

(路徑代碼)，以利圖形檢索。 

 

 

 

 

 

 

 

 

 

 

 

 

 

 

 

 

 

(三)如欲查詢已註冊案所核收商

品的資訊，可利用「布林資

料查詢」進行檢索，於步驟

一勾選註冊案有效案由，再

於步驟二點按「加項」後，

於查詢欄位選擇商品或服務

名稱，嗣選擇運算元並於查

詢文字欄中輸入欲查找的商

品或服務名稱，按下「查詢」

即可找到符合設定條件的案

件資訊；惟如係欲查找在某

一類別商品中有無近似的註

冊商標或核駁案，則建議以

「文字及圖形近似檢索」進

行檢索。 

(四)有關商標圖形路徑，係根據

商標圖樣圖形特徵加以分析

給定圖形分類路徑（路徑代

碼），作為審查檢索之用。考

量資料庫中商標圖樣的圖形

分類路徑，可能因編定時間

及人員不同而有差異性，為

避免外界誤導，目前圖形分

類路徑僅作為本局內部使

用。為統整分類路徑編碼規

則，本局已利用系統著手進

行調整，俟相關配套作業完

善，並衡量系統增修期程

後，將逐步朝公開圖形分類

路徑方向規劃。另本局已啟

動「圖形路徑分類自動推薦」

系統增修功能，俟該功能建

置完成並達到一定準確率

後，與公開圖形路徑代碼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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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圖樣搜尋範圍太大，出來的結果太多，

電子申請不符合事務所申請習慣，太過面

向一般大眾使用，希望可以有事務所版之

類的。 

 

 

 

 

 

 

 

 

 

 

 

 

 

 

(六) 圖形商標檢索時的顯現筆數希望能提

高。 

 

 

 

 

 

 

 

 

 

題一併評估提供外界利用之

可行性。 

(五)有關圖形檢索結果筆數太

多，建議設定申請日期分批

檢索，或再加入其他篩選條

件，以縮小檢索範圍及結果

筆數。本局刻正進行以圖找

圖功能開發測試作業，於該

功能達一定輔助效益後，將

會評估開放「以圖找圖 beta

版」供外界使用參考。另希

望本局提供符合事務所使用

之電子申請版本一事，本局

網頁上有提供電子申請系統

（E-SET），為目前多數事務

所習慣使用的電子申請系

統，歡迎下載多加利用，如

對電子申請事宜仍有不明，

請電洽本局電子申請客服專

線 (02) 8176-9009 諮詢。 

(六)商標檢索系統一次查詢結果

目前限制 600 筆，主要係避

免發生系統流量壅塞而無法

檢索。又因該系統採用不同

的檢索引擎、架構，與整合

式匯集商標資料呈現的運作

模式，在考量不影響執行效

能與維持系統穩定原則下，

本局將持續觀察系統運作情

形，以評估是否放寬筆數限

制。 

二、電子商標註冊證 

貴局今年度增加電子證書制度，未來是否可

以對領取電子證書的規費予以優惠，對推動

 

領取電子商標註冊證雖減省製作

紙本商標註冊證的印刷及郵寄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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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比較有吸引力。 用，惟本局建置及維護電子註冊

證申請系統、領取及驗證作業系

統、檔案儲存及維護等仍高於紙

本證書行政作業成本，是本局尚

無領取電子證書可減免規費的規

劃，領取電子證書有助於節能減

碳的永續發展目標，為愛地球付

出心力。 

 


